
谈谈交通肇事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

傅 以 诺

一九八四年第二期
《法学研究 》 刊载了

武延平同志 《 谈谈刑事附带 民 事 诉 讼
》

=

文
,

对于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这个经

常遇到的问题作 了一些深入具体的研究
。

作者对
“ 除物质损失之外

,

人身损失也

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
。

比如在 伤 害 案 件

中
,

被告人只伤害了被害人的身体
” 是肯定

的
。

并认为之所以可以提起附带 民 事 诉 讼

“ 不是因为他们人身受到损害
,

而是因为他

们的 人身受到犯罪分子侵害之后
,

引起 了经

济上的损失
,

比如治伤的医疗费
,

因受伤不

能上班而影响的正常收入等
。 ”

,

但是对于被害人死亡的 案 件
,

则 认 为

“ 被害一方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
,

不能

以被害人的人身受到损失
,

而要求被告 人作

经济赔偿
。

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里
,

人民是

国家的主人
,

人民的生 命
、

人身
、

名誉
、

精

神等
,

不能用金钱来估价
,

也无法用金钱来

补偿
。 ”

对 于这个问题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是否

适用
,

本人有点看法
,

特提出来与武延 平同

志商榷
。

根据 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

》
第一百一

十三条的规定
: “

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规

章制度
,

因而发生重大事故
,

致人重伤
、

死

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的
,

处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; 情节特别恶劣的
,

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对
。

非交通运输人员犯前款罪的
,

依照前款

规定处罚
。 ”

因此
,

从事交通运输和非交 通 运 输 人

员
,

因违反规章制度
,

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
,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

即构成了交通肇事罪
。

必须对以上负主 要责

任的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
,

而受害方亦有

权依据
《
中华人民共和国 KJl 事诉讼法

》

第 丘

十三条的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
,

这是不言

而喻的
。

问题在 于当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死亡

时
,

受害方还有没有权利要求经济补偿
。

诚然
,

在我们国家里
,

人民的生命是不

能用金钱来估价的
,

但这并不等 于 说 对 于

人身死亡不能进行经济补偿
。

补偿和赔偿是

两个不同的概念
。

凡有市场价格的东西在损

失之后可以依价赔偿
,

对于没有市场价格的

东西一 旦损坏之后不可能依价赔偿
,

但不等

于不 可以对损失者补偿一定的金钱以弥补部

份损失
。

按照 《 谈谈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卜 一

文的观点
,

人身损害并不能直接赔偿损害
,

因为人身损害是无法弥补的
,

而是对人身损

害所引起的经济损失
,

如医疗费
,

因伤不能上

班而影响的正常收入作经济赔偿
。

但是同样

的道理
,

人身死亡虽然也是无法弥补的
,

可

这种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可以用正常

收入等进行估算
,

因此
,

也应 该是 可 以 补

偿的
。

从处理交通事故的实践来看
,

人身死 亡

的主要经济损失是死亡者的正常收入
。

这种

正常经济收入对于家庭主要成 员而 言是维持



其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
。

一旦家庭主要

成员因交通事故死亡后
,

其家庭生活必将陷

入困难境地
,

如果不对被害方进行一定的经

济补偿
,

不仅不符合 《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

暂行规则 》 第五十 七条
: “

违反规则造成 交通

事故
,

应依照本规则裁定责任
,

以责论处
”

的精神
,

也是不符合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的 规

定的
。

对交通事故死亡者的经济补偿费
,

目前

全国尚无统一的具体规定
,

但从处理事故的

实践来看
,

侧重于参考死者生 前 正 常 收入

和家庭抚养 (赡养 ) 人 口情况给予一定的补

偿费
。

在 司法实践 中也有类似的案例
。

如一九

,

八三年四月二 日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
,

司

机孙 x x
肇事致 人死亡一案

,

即由北京市西

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孙
x x 做了刑事附带民

事诉讼处理
。

当前交通事故的损失补偿一般都 由交通

管理机关来调解
,

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

定的
。

但在社会主义法制 日益健 全 的 情 况

下
,

对 于造成他人重伤
、

死亡和公私财产 重

大损失的肇事人
,

在需 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

的同时
,

也应该同时提起 材带民事诉讼
。

特

别是对造成他人死亡的重大事故
,

为解决交

通管理部门在调解时一些无法克服的准题
,

更应该对肇事人在提 起刑事诉讼的同时提起

附带民事诉讼
,

由人民法院一并判决
。

一审中的裁定及其上诉和抗诉

孙 飞

刑事诉讼 中的裁定
,

是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或判决执行过程中
,

就诉讼程序问超和部分

实体问愚所作的一种强制性裁决
。

刑事诉讼法规定
,

当事人或者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 方

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
、

裁定
,

有权向上 一级人民法院上诉 ; 地方各级 人民检察院 认为

本级 人民法院第
卜

一审的判决
、

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
,

应 当向上一级 人民法院提 出抗 诉
。

对 于

一审判决及其上诉和抗诉问愚
,

在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是 比较明确的 ;
而对于一审中的裁

定及其上诉
、

抗诉问题
,

却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
。

例如
:

一审过程中可能有哪些裁定 了 哪

些是关于程序问题的 ? 哪些是关于实体问题的 ? 哪些是准 许上诉和抗诉的 ? 哪些是不准 上诉

和抗诉的 ? 19 5 6年 10 月25 日
,

最高 人民法院在
《
关于哪些裁定准许上诉

,

哪些裁定 不准许上

诉的批复
”
中

,

对几种刑
、

民事诉讼裁定的上诉问题作了司法解释
,

同时指出
: “
其他各种裁

定
,

哪些准许 上诉
,

哪些不谁许上诉
,

有待国家立法机关在起草刑
、

民事诉讼法时 统 一 研 究

解决
。 ”

现在
,

我们已经有 了刑事诉讼法
,

但上述问题在立法中并没有明确解决
,

实践中也不

统 一
,

所以
,

有必要对此加以探讨
。


